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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股份有限公司收費辦法 

第一條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一條 股票、受益憑證、指數

投資證券、存託憑證、新股

權利證書、股款繳納憑證、

轉換公司債、交換公司債、

債券換股權利證書、認購

（售）權證、附認股權公司

債（特別股）、非屬債權型之

受益證券及資產基礎證券

收費標準： 

一、清算交割服務費(略) 

二、給付結算服務費(略) 

三、帳簿劃撥處理服務費

(略) 

四、買賣交割處理服務費

(略) 

五、送存、領回、轉帳手續

費及帳戶維護費： 

(一) 收費方式： 

1、按參加人現券送存、

領回及存券轉帳之

證券單位數計收送

存、領回及轉帳等手

續費，每月計算一

次。 

2、按參加人每月帳戶

餘額之平均單位數

計收帳戶維護費，每

月計算一次。 

第一條 股票、受益憑證、指數

投資證券、存託憑證、新股

權利證書、股款繳納憑證、

轉換公司債、交換公司債、

債券換股權利證書、認購

（售）權證、附認股權公司

債（特別股）、非屬債權型之

受益證券及資產基礎證券

收費標準： 

一、清算交割服務費(略) 

二、給付結算服務費(略) 

三、帳簿劃撥處理服務費

(略) 

四、買賣交割處理服務費

(略) 

五、送存、領回、轉帳手續

費及帳戶維護費： 

(一) 收費方式： 

1、按參加人現券送存、

領回及存券轉帳之

證券單位數計收送

存、領回及轉帳等手

續費，每月計算一

次。 

2、按參加人每月帳戶

餘額之平均單位數

計收帳戶維護費，每

月計算一次。 

一、主管機關為提升外資投

資我國資本市場效率並

打造友善投資環境，開放

境外外國機構投資人投

資國內有價證券，得指定

二家以上之銀行或證券

商擔任保管機構，並公告

自 114 年 2 月 24 日起實

施。 

二、配合前揭主管機關政策

開放及實務需要，為明定

外國機構投資人及其他

保管機構客戶因辦理保

管機構間其帳戶有價證

券餘額大量撥轉之轉帳

費率，爰修正本條第五款

第二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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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3、上述單位數之計算，

以臺灣證券交易所、

證券櫃檯買賣中心

所規定之一交易單

位為一單位；興櫃股

票以一千股為一單

位、開放式受益憑證

以一千受益權單位

數為一單位；零股或

不足一單位者，以一

單位計收。 

(二) 費率： 

1、送存手續費：每單位

收費一元。 

2、領回手續費：每單位

收費二元。 

3、轉帳手續費：每筆轉

帳單位數為二百五

十單位以下者，每單

位○．五元；超過二

百五十單位至五百

單位者，其超過部

分，每單位○．四五

元；超過五百單位至

一千單位者，其超過

部分，每單位○．四

元；超過一千單位至

一萬單位者，其超過

部分，每單位○．三

五元，惟轉帳雙方同

為保管機構且為同

一客戶者，其超過部

3、上述單位數之計算，

以臺灣證券交易所、

證券櫃檯買賣中心

所規定之一交易單

位為一單位；興櫃股

票以一千股為一單

位、開放式受益憑證

以一千受益權單位

數為一單位；零股或

不足一單位者，以一

單位計收。 

(二) 費率： 

1、送存手續費：每單位

收費一元。 

2、領回手續費：每單位

收費二元。 

3、轉帳手續費：每筆轉

帳單位數為二百五

十單位以下者，每單

位○．五元；超過二

百五十單位至五百

單位者，其超過部

分，每單位○．四五

元；超過五百單位至

一千單位者，其超過

部分，每單位○．四

元；超過一千單位至

一萬單位者，其超過

部分，每單位○．三

五元；超過一萬單位

者，其超過部分免予

計收。 



3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分，每單位○．二五

元；超過一萬單位

者，其超過部分免予

計收。 

4、帳戶維護費：(略) 

(三) 付費者： 

1、證券金融公司、證券

商（非客戶帳部分）、

保管機構、信託業、

受託辦理海外公司

債轉換本國公司股

票之國內代理人、發

行人及其他特定對

象之參加人。 

2、辦理繼承／贈與／

私人間直接讓受轉

帳之證券商，僅計收

本款之轉帳手續費。 

3、已依本辦法第十六

條繳交信託有價證

券送存、領回、帳戶

維護及信託轉帳費

用之參加人免收本

款費用。 

 (以下略) 

 

 

 

 

 

4、帳戶維護費：(略) 

(三) 付費者： 

1、證券金融公司、證券

商（非客戶帳部分）、

保管機構、信託業、

受託辦理海外公司

債轉換本國公司股

票之國內代理人、發

行人及其他特定對

象之參加人。 

2、辦理繼承／贈與／

私人間直接讓受轉

帳之證券商，僅計收

本款之轉帳手續費。 

3、已依本辦法第十六

條繳交信託有價證

券送存、領回、帳戶

維護及信託轉帳費

用之參加人免收本

款費用。 

 (以下略) 

 


